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 

總說明 

 

配合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修正公布，爰修正南投縣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幼兒為實施對象。（修正要點第一、二、四、五、七、八、九點） 

二、將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改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修正要點第

三、七、八、九點） 

三、增列安置原則並修改安置班型說明。（第六點） 

四、增列幼兒放棄身心障礙幼兒身分之限制。（第八點） 

五、配合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調整申復及申訴時限。（第九

點）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

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學前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

置工作實施要點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學前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實施要點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特

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

定辦法，增加幼兒。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南投縣（以下簡稱本

縣）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

安置工作，保障身心障礙學生

及幼兒教育權益，提供身心障

礙學生及幼兒適性教育安置，

特訂定本要點。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南投縣（以下簡稱本

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

作，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教育權

益，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性教

育安置，特訂定本要點。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特

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

定辦法，增加幼兒。 

二、實施對象： 
（一）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二）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為身心障礙類學生

及幼兒。 

二、實施對象： 
（一）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二）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為身心障礙類學

生。 

增加幼兒，理由同第

一條修正說明。 

三、辦理方式： 
（一）受理方式：由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向就讀學校

（園）（未入學者向學區學

校）提出申請，各受理學校

（園）依工作時程向本縣鑑

輔會提出申請，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提出申請後，

各校（園）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受理。 
（二）應備資料及工作時程：依本

縣當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或

幼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所列事項辦理。 

三、辦理方式： 
（一）受理方式：由監護人或法定

代理人向就讀學校（園）（未

入學者向學區學校）提出申

請，各受理學校（園）依工

作時程向本縣鑑輔會提出申

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提

出申請後，各校（園）不得

以任何理由拒絕受理。 
（二）應備資料及工作時程：依本

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

作手冊所列事項辦理。 

一、法定代理人包含

監護人，依據特

殊教育法，修改

為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 
二、工作時程列於每

學年的工作實施

計畫內，而非工

作手冊。 

四、本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鑑定安置之工作項目： 
（一）召開鑑定安置說明會、檢討

會、工作會議及申復會議。 

四、本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

置之工作項目： 
（一）召開鑑定安置說明會、檢討

會、工作會議、申復會議。 

一、增加幼兒，理由

同第一條修正說

明。 
二、刪除原第五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蒐集各校篩選、評量及轉介

資料。 
（三）辦理各項評量工具研習。 
（四）召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

定安置綜合研判會議。 
（五）辦理身心障礙學生之延長修

業年限及身心障礙幼兒之暫

緩入學審核。 
（六）審核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教

育需求、重新評估及教育安

置之適切性。 

（二）蒐集各校篩選、評量、轉介

資料。 
（三）辦理各項評量工具研習。 
（四）召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綜合研判會議。 
（五）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轉銜安置

服務。 
（六）辦理身心障礙學生之延長修

業年限、暫緩入學、在家教

育審核。 
（七）審核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需

求、重新評估、教育安置之

適切性。 

項次變更。 
三、刪除原第六項在

家教育，因在家

教育僅為一種安

置方式，不需單

獨列出。 

五、綜合研判結果： 
（一）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學校（園）應依法提供特殊

教育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待觀察學生

及幼兒：學校（園）得視學

生及幼兒需求提供相關服

務，並觀察學生及幼兒狀況

於至少半年後重新提出申

請。 
（三）非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不

提供特殊教育服務，轉請學

校（園）相關處室持續關懷

及提供協助。 

五、綜合研判結果： 
（一）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

依法提供特殊教育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待觀察學

生：學校得視學生需求提供

相關服務，並觀察學生狀況

於至少半年後重新提出申

請。 
（三）非身心障礙學生：不提供特

殊教育服務，轉請學校相關

處室持續關懷及提供協助。 

增加幼兒，同第一條

修正說明。 

六、安置原則及班型： 
（一）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安

置，應考量其教育需求及參

酌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意願，以最少限制環境及就

近入學為安置原則。但當國

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

場所提供適性之特殊教育服

務之情形時，得由鑑輔會彈

性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教育

場所。 
（二）安置班型： 

1.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以安置

中、重度以上學生為原則，

六、安置方式：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一條規

定，安置班型分為下列三

類： 
1.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學生學籍

設在特殊教育班，學生大部

分時間在特殊教育班學習，

並可配合分散式資源班或普

通班課程進行融合學習。 
2.分散式資源班：學生學籍設在

普通班，部分時間至資源班

上課，由特殊教育教師依據

學生需求安排抽離、外加或

入班課程，提供特殊教育課

一、增列安置原則。 
二、依據特殊教育法

施行細則第 6
條，修改三類安

置班型說明。 
三、項次變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指學生及幼兒全部時間於特

殊教育班接受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為促進融合教育，

經課程設計，其部分課程得

在普通班接受適性課程。部

分學科（領域）得實施跨年

級、跨班教學。 
2.分散式資源班：學生學籍設在

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 
3.巡迴輔導班：由巡迴輔導教師

提供部分時間之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 
（三）若未安置於前款三類班型之

一者，由學校擬具特殊教育

方案，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

請。 

程、評量調整及支援服務。 
3.巡迴輔導班：由巡迴輔導教師

提供教學、輔導與支援服

務。 
（二）若未安置於前項三類班型之

一者，由學校擬具特殊教育

方案，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

請。 

七、放棄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身分

及相關服務： 
（一）擬放棄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

身分及相關服務者，由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主動向

學校提出申請。 
（二）已屆鑑輔會交付應重新鑑定

期限，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不同意接受鑑輔會重新

鑑定，則視同放棄相關服

務。 
（三）申請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及特殊教育服務者，於兩年

內不得再次申請。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

審議。 
（四）申請放棄身心障礙幼兒身分

及特殊教育服務者，於當學

年不得再次申請。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

審議。 

七、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及相關

服務： 
（一）擬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及

相關服務者，由監護人或法

定代理人主動向學校提出申

請。 
（二）已屆鑑輔會交付應重新鑑定

期限，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不同意接受鑑輔會重新鑑

定，則視同放棄相關服務。 
（三）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

接受跨階段重新鑑定，視同

放棄次一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 
（四）申請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及特殊教育服務者，於兩年

內不得再次申請；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

審議。 

一、增加幼兒，理由

同第一條修正說

明。 
二、刪除監護人，增

列實際照顧者，

理由同第三條修

正說明一。 
三、刪除原第三項。 
四、增列幼兒放棄身

分之限制。 

八、重新安置：經鑑輔會安置身心

障礙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如經學校教師

八、重新安置：經鑑輔會安置身心

障礙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如經學校教師發現現有安

一、增加幼兒，理由

同第一條修正說

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發現現有安置不適當者，可於

安置二個月後提出重新安置之

申請，惟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

需實際到校三十天以上。 

置不適當者，可於安置二個月

後提出重新安置之申請，惟身

心障礙學生需實際到校三十天

（含）以上。 

二、刪除監護人，增

列實際照顧者，

理由同第三條修

正說明一。 
九、申復及申訴： 
（一）申復：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

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如對鑑定安置決議有異

議者，可於收到本府函文後

二十日內，由學校以正式函

文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復。 
（二）申訴：如對前款申復結果有

異議，得於收到通知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由學校以正

式函文向本府教育處提起申

訴。 

九、救濟方式：身心障礙學生之監

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如對鑑定

安置決議有異議者，可於收到

本府函文後十四日內，由學校

以正式函文向本府教育處提出

申復；如對學生鑑定、安置及

輔導有異議，得於收到通知書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由學校以

正式函文向本府教育處提起申

訴。 

一、增加幼兒，理由

同第一條修正說

明。 
二、刪除監護人，增

列實際照顧者，

理由同第三條修

正說明一。 
三、依據特殊教育學

生及幼兒申訴服

務辦法修改提出

申訴、申復時

限。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南投

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手冊及現行特殊教育相關規定

辦理。 

刪除本點 


